
挂机刷量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法院判决被告赔偿 2300余万?

日前，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挂机刷量

案， 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2300万余元。

原告腾讯公司是微信平台的运营者， 被告深圳微时空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微时空公司）， 股东赵某某

是“宝信” 平台的经营者。

腾讯公司诉称， 两被告利用其注册的“宝信” 平台从

事为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提供刷阅读量、 粉丝量、 评论

量、 点赞量、 投票量等非法经营活动， 严重破坏了微信公

众平台的评价体系和健康的微信产品生态环境， 损害了微

信公众平台上其他运营主体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也破坏

了微信公众平台的竞争利益， 更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

序， 依法构成不正当竞争。 两被告辩称其行为是受他人委

托宣传， 没有侵害原告利益。

法院经审理查明， 微时空公司成立以来唯一的业务即

实施涉案侵权行为， 股东成立该公司的目的即实施侵权行

为。 法院裁量确定微时空公司应当赔偿腾讯公司经济损失

23745080元， 并消除影响。 王睿卿 整理

拒绝向客户理赔但未解除合同

保险公司应履行合同义务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日前对一起保险理赔案进

行二审宣判， 改判保险公司支付理赔金额 50万元。

2018 年 1 月， 吴女士通过网络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一

份重大疾病保险， 交费 20 年， 基本保险金额 50 万元， 涵

盖包括恶性肿瘤在内的 100 种重大疾病。 2019 年 6 月， 吴

女士体检时发现甲状腺有结节， 确诊为甲状腺癌， 于当月

进行了手术治疗。 出院后， 吴女士提出理赔。 2019 年 8

月， 保险公司向吴女士邮寄了保险理赔决定通知书， 以不

实告知为由拒绝理赔。 原来， 在网上签订保险合同时， 系

统会询问投保人目前是否或曾经患有“肝囊肿、 胆囊结石、

胃炎、 其他妊娠期疾病、 甲状腺功能减退”。 吴女士曾患过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但她没有勾选前述选项， 保险公司以

此拒绝理赔。 吴女士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驳回了吴女士的诉求， 二审中查明， 保险公

司向吴女士邮寄的保险理赔决定通知书没有载明双方合同

解除的内容， 双方的保险合同并未解除， 故吴女士要求保

险公司支付理赔金50万元的请求， 二审法院应予以支持。

开设赌场抽头渔利

男子获刑一年四个?

日前， 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被告人郑某某开

设赌场案件， 依法认定被告人郑某某犯开设赌场罪， 判处有

期徒刑 1 年 4 个月， 并处罚金 11000 元， 并追缴被告人郑某

某的违法所得 11000 元， 予以没收， 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2 月间， 被告人

郑某某伙同王某某 （另案处理） 在霞浦县松城街道等地以牌

九形式， 陆续开设赌场 20 余天， 按庄家赢钱抽赌资 6%， 庄

家输钱抽赌资 3%的比例抽取头钱， 其中郑某某占赌场 10%

股份， 赌场非法获利共计 6 万余元。 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6 月间， 被告人郑某某又陆续开设赌场， 赌场断断续续开设

20 余天， 赌场按照庄家赢钱抽取赌资 4%， 输钱抽取赌资

2%的比例抽取头钱， 累计获利达 5 千元。

法院认为，郑某某构成开设赌场罪。郑某某曾因故意犯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故意再犯应当判

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系累犯，应予从重处罚；其犯罪后自动

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并且认罚，可予从轻处

罚。 综上，对郑某某从轻处罚。 据此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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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非常阅读 ”

推荐的书回答了我们这

个问题： 孩子为什么遵

守规则。

价值培育的方式需

要更多地关注未成年阶

段。 因为 “个人对法律

制度合法性的看法已经

在孩子成长到青少年早期阶段的时候已经形

成， 为了确立法律制度的合法性， 在早期阶

段采取介入措施是必要的”。

为促使人们形成他们对法律的认同， 必

须在人们未完全形成对法律的成本—效益或

者工具主义认知之前， 就采用必要的介入措

施， 培育人们对法律合法性的认知。 并且，

根据作者的论证， 孩子在成长过程的不同领

域对权威与规则的认知具有不同的看法， 尽

管不同领域相互作用， 尤其是前领域会影响

后领域中人们对权威与规则的看法。 因此，

在更早阶段培育孩子对权威、 规则合法性的

认知就尤为重要。

此外， 不同领域内的合法性认知也具有

不同的特点， 如在家庭中， 孩子对父母权威

的认知具有依赖性的特征， 因为在儿童乃至

婴幼儿时期， 孩子的生活范围有限， 其所接

触到的权威有限， 孩子在价值观方面对父母

具有高度的依赖性。 但在学校则不同， 孩子

不仅作为家庭中的孩子， 还要面对来自学校

的教师、 同龄人权威。 此时， 权威之间可能

存在冲突， 人们会基于不同权威所体现的价

值观以及体现的程度采取不同的行为， 展现

他们对不同权威的支持与否， 以及价值观的

偏好。 因此， 对孩子法律价值观的培育还要

注重不同阶段、 不同领域的特点， 有的放矢

地采取对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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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多句歌词和曲调、 搬

抄他人作品后作成网红歌曲，

并公开表演宣传为自己的原创

作品。 日前， 福建省厦门市中

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了这起案

件， 判决该公司及表演者立即

停止表演和宣传网红歌曲 《长

得丑活得久》， 并赔偿经济损

失。

2019 年 3 月 7 日 ， 王某

将其创作的 《我愿意平凡的陪

在你身旁》 歌曲吉他弹唱版上

传至抖音平台 。 2019 年 3 月

22 日 ， 肆意公司受让包括该

歌曲在内的 5 首歌曲除署名权

以外的著作权。 其后， 该歌曲

收入九州音像出版公司出版的

“余生漫漫” 专辑， 封面上载

明版权提供者为肆意公司。 该

歌曲在抖音及酷狗音乐等平台

成绩名列前茅。

徐某与案外人秦某 （真实

身份信息未知） 合作制作了歌曲 《长得丑

活得久》。 该歌曲的二人合唱版本于 2019

年 5 月 7 日被上传至酷狗音乐平台， 歌曲

播放界面显示作词徐某， 作曲秦某。 另有

独唱、 合唱、 对唱等 4 个版本被秦某上传

至抖音平台， 总播放量为 20 多万次。 2019

年 7 月， 鑫一线公司开始联系酒吧等场所，

安排徐某在酒吧演唱。 该公司工作人员在

微信朋友圈将徐某宣传为 “原创音乐人 ”

“独家签约—网红原创音乐人”， 《长得丑

活得久》 是其原版、 原唱的代表作。 鑫一

线公司在演出宣传海报中将 《长得丑活得

久》 宣传为徐某代表作， 并先后利用微信

朋友圈发布背景音乐为 《我愿意平凡的陪

在你身旁》 的徐某宣传视频， 之后还发布

了一份 《长得丑活得久 》 原版官方声明 ，

称徐某是该公司 “独家艺人”， “长得丑活

得久” 为其原版、 原创、 原唱歌曲。

2019 年 10 月， 肆意公司将鑫一线公司

及徐某告上法庭。

肆意公司认为鑫一线公司及徐某在酒

吧演唱歌曲 《长得丑活得久》 侵犯了其享

有的 《我愿意平凡的陪在你身旁》 歌曲的

改编权及表演权， 共同实施了虚假宣传的

不正当竞争行为， 要求鑫一线公司及徐某

停止侵权行为， 并就侵权造成的损失承担

连带责任。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

王某系涉案歌曲 《我愿意平凡的陪在你身

旁》 的作者， 肆意公司经受让获得该歌曲

相关著作权， 其权利应受保护。 虽然在该

歌曲发表之前 ， 网络上就已经广泛存在

“长得帅老得快” “长得丑活得久” “我宁

愿当个丑八怪， 美丽又可爱” 等表述， 但

王某创作的歌词并不是简单搬抄这些表述，

而是进行了修改、 加工和编排， 增创了相

当多的新内容， 使其融入整首歌曲， 适合

歌唱表演， 故该歌词具有独创性。 歌曲曲

调部分也系王某所独创， 故该歌曲著作权

应当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徐某和秦某作为网络歌曲从业者， 在

王某发表该歌曲并获得较大影响之后， 极

有可能接触和了解到该歌曲。 其中 “长得

丑 活得久； 长得帅 老得快； 我宁愿做

一个丑八怪淘气惹人爱。 长得丑 活得久；

长得胖 生活旺； 我宁愿做一个小胖仔留

在你身旁” 部分不仅歌词极为相似， 曲调

也几乎一致。 这部分歌词字数分别占两首

歌曲歌词总字数的 51.1%和 46.22%， 因此，

《长得丑活得久》 虽有其原创的部分内容，

但与 《我愿意平凡的陪在你身旁》 实质相

似的部分已经超过了合理引用的范围， 徐

某、 秦某制作的歌曲存在剽窃行为， 侵犯

了肆意公司享有的著作权。

鑫一线公司与徐某共同合谋在酒吧等

场所表演该歌曲， 共同侵犯了肆意公司的

著作权。 鑫一线公司在微信朋

友圈宣称歌曲 《长得丑活得

久》 是徐某原创的表述构成虚

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鑫

一线公司、 徐某应承担停止侵

权行为 、 赔偿损失的民事责

任。

一审法院判决： 鑫一线公

司、 徐某应立即停止表演歌曲

“长得丑活得久”， 立即停止在

微信上宣传该歌曲系徐某原创

作品， 并共同赔偿肆意公司经

济损失 （含维权合理费用） 10

万元。

鑫一线公司、 徐某因不服

法院一审判决 ， 于 2020 年 7

月向厦门中院提起上诉。

鑫一线公司上诉请求改判

其无须赔偿肆意公司， 一审及

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肆意公司承

担。 事实和理由是鑫一线公司

协助安排徐某到酒吧演唱前，

已对其演唱的歌曲尽了合理审查义务， 不

存在过错。 鑫一线公司与徐某是居间合作

关系， 演唱歌曲由徐某决定。 鑫一线公司

一审庭审才知道 《长得丑活得久》 是剽窃

《我愿意平凡的陪在你身旁》， 并通过技术

手段替换方式上传到 QQ 音乐 2018 年发布

的专辑中，之后版权注册证书被音著协注销

等事宜。 鑫一线公司与徐某合作时间短、演

出次数少、场地小、观众少，影响力有限，造

成经济损失轻，一审判赔数额不合理。

徐某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 改

判其不承担赔偿责任或本案发回重审， 上

诉费用由肆意公司承担。 事实和理由是两

首歌曲中相似的 52 个字中有 24 个字为

2017 年以前的网络流行语， 属于对公共领

域文化元素的合理使用， 没有侵犯原告著

作权。 在 “长得丑活得久” 曲作者秦某未

参加诉讼的情况下认定整首歌曲侵犯著作

权属于程序瑕疵。

厦门中院审理后作出终审判决： 鑫一

线公司、 徐某应立即停止表演歌曲 《长得

丑活得久》； 鑫一线公司、 徐某应立即停止

在微信上宣传歌曲 《长得丑活得久》 是徐

某原创作品； 徐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赔偿肆意公司经济损失 （含维权合理

费用） 8 万元， 鑫一线公司对其中的 5 万

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来源： 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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